
异地居住退休人员（含遗属）领取基本
养老金资格协助认证表

	请求协助认证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
	

	联系电话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科室
	

	退休人员基本情况（退休人员本人填写）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退休时间
	

	身份证号码
	
	健康状况
	

	户口所在地地址
	
	原工作单位
	

	现居住地地址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自治州）    县（区）乡镇（街办）       路       号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退休人员领取养老金资格协查认证情况（协助认证社保机构填写）

	退休人员状况
	
	协查认证社保经办机构
                  （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经办人
	
	负责人
	
	

	联系电话
	
	


注：①此表按照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对异地居住退休人员进行领取养老金资格协助认证工作的通知》（劳社厅发〔2004〕8号）要求印制；

②此表请用钢笔或签字笔填写，不得涂改和伪造，内容应真实、详细，不得漏项。无工作单位的填“灵活就业人员”；
③协助认证社保经办机构指退休人员现居住地县市(区)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街办人社服务中心或者社区居委会劳动保障所；
④此表请在每年 6月 30日前寄至待遇领取地社保经办机构养老保险稽核部门；
⑤退休人员须带本人有效的居民身份证和退休证到协助认证的社保机构认证；
⑥本表一式两份，一份由协助认证的社保机构存档备查，一份由退休人员寄回我局。
